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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59 证券简称：康龙化成 公告编号：2026-017

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一、审议程序

2026年 3月 30日，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及 2026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本事项尚需提请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利润分配的基本情况

经公司聘请的境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中国会计准则下 2025 年公司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1,663,898,879.44 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人民币 4,098,999,318.89元。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法定盈余公积累计额

已达到注册资本的 50%，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可不再提取，本期实际计提 75,206,014.71元。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

公司母公司报表中累计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9,503,113,930.38 元；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合并报表中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

7,678,758,290.34 元。根据孰低原则，本年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

7,678,758,290.34元。

公司拟定如下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拟以扣除公司直接回购并持有的 H

股库存股（7,263,300股）后现有的总股本 1,830,020,328股为基数，每 10股派发

现金红利 2元（含税），预计分配现金股利 366,004,065.60元（含税），剩余未

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如在分配方案

披露至实施期间因新增股份上市、股权激励归属、股份回购等事项导致总股本发

生变化的，则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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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公司本年度以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总额预计为 366,004,065.60元人民币，该

总额预计占公司本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 22.00%。

三、2025 年度现金分红方案的具体情况

1、与公司 2025 年度现金分红方案相关指标

项目 2025年度 2024年度 2023年度

现 金 分 红 总 额

（元）
366,004,065.60 354,186,445.00 357,478,859.40

回 购 注 销 总 额

（元）
0 200,092,209.11 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元）

1,663,898,879.44 1,793,350,814.50 1,601,096,033.08

研发投入（元） 576,019,593.76 469,259,655.26 448,277,931.00

营业收入（元） 14,095,078,734.95 12,275,774,875.03 11,537,996,314.78

合并报表本年度

末累计未分配利

润（元）

7,678,758,290.34

母公司报表本年

度末累计未分配

利润（元）

9,503,113,930.38

上市是否满三个

完整会计年度
是

最近三个会计年

度累计现金分红

总额（元）

1,077,669,370.00

最近三个会计年

度累计回购注销

总额（元）

200,092,209.11

最近三个会计年

度平均上市公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元）

1,686,115,24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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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个会计年

度累计现金分红

及回购注销总额

（元）

1,277,761,579.11

最近三个会计年

度累计研发投入

总额（元）

1,493,557,180.02

最近三个会计年

度累计研发投入

总额占累计营业

收入的比例（%）

3.94%

是否触及《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第

9.4 条第（八）项

规定的可能被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

情形

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的上述指标

不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2、公司 2025 年度现金分红方案合理性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中

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司在综合考虑投资者回报及公司经营发展等因

素后，制定了合理的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2025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略有下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保持

增长，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及资产负债率等相关影响偿债能力的财务指标均维持

合理水平。公司所处行业具有长周期、高投入等特点，目前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

期且需要根据客户的需求灵活调整服务内容和方式以满足不同的研发需求，需要

保留一定资金用于业务发展。综上所述，2025 年度现金分红方案具有合理性，

可以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促进公司长期发展，同时也可以更好的兼顾股东的利益，

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现金分红的规定及《公司章

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公司 2024年末、2025年末的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套期保值工

具除外）、债权投资、其他债权投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4

其他流动资产（待抵扣进项税额、待摊费用、预缴企业所得税等与经营活动相关

的资产除外）等财务报表项目核算及列报合计金额分别为人民 币

1,606,597,733.16元和人民币 2,118,173,002.22 元，分别占 2024 年末、2025 年末

总资产的比例为 6.71%和 7.82%，均低于 50%。

四、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2025年度审计报告；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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